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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場之危險性 1 

• 1970年代 
   1.墜落是最大的傷害因素 
   2.裂傷是最多的受傷型態 
   3.頭、臉和頸是身體最常受傷的部位 
   4.從高處墜落是導致遊戲場死亡的原因 
   5.幼童是最常受傷的群體 

資料來源:兒童遊戲與遊戲環境 (民86)江麗莉等譯 



遊戲場之危險性 2 

• 1980年代 
  1.受傷的種類：骨折>刺傷>裂傷>腦震盪>     
                             扭傷>腦部血塊>脫臼>牙齒傷害> 
                             撕裂>壓碎>切斷> 腦溢血>灼傷 
  2.死亡的主因為墜落及懸掛在鞦韆的鏈子上 
  3.身體受傷的頻率：臉部和頭部>手腕和下臂 
  4.男童受傷頻率高過於女童 
  5.遊戲設施受傷發生的頻率：鞦韆>攀爬設備> 
                                                     滑梯>翹翹板 
資料來源:兒童遊戲與遊戲環境 (民86)江麗莉等譯 



遊戲場之危險性 3 

• 1990年代 
   1.CPSC (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 報告 
       墜落意外：75%  
       墜落於地面：58%   
       墜落於其他設施上：17%  
   2.墜落造成重傷的比例高達90%，其次是    
      糾纏導致勒死 
   3.死亡原因大部分是頭部傷害！  

 資料來源:兒童遊戲與遊戲環境 (民86)江麗莉等譯 



遊戲設施的設計 

要能引發兒童身體的最大潛能 

要能挑戰兒童的能力到最大程度 

要讓危險性降至最低程度 

讓兒童即便是判斷錯誤或違規使用，也不會有危險 



案例討論 

•案例事實： 

• 幼兒陪同家人至速食業者消費，遊玩時遭
溜滑梯扣環夾斷中指。 

• 幼兒於安親班內所設遊戲區遊玩，因跌倒
而受傷，受有左股骨幹骨折等傷害。 

• 學童於校內盪鞦韆，施力過猛，不慎飛出，
致右側股骨頸骨折。 

 



案例討論 

•誰應該負責？ 

•依據的法律？ 

•責任型態與內容？ 

•有何因應之道？ 



壹、緒論 
 
• 兒童之遊戲權應予以保障 

 
• 簽約國承認兒童擁有休閒及餘暇之權
利;有從事適合其年齡之遊戲和娛樂
活動之權利（1989年聯合國兒童權利
公約第31條） 



壹、緒論 
 

• 人人皆有安全需求 

• 馬 斯 洛 （ Abraham. H. 
Maslow）將人的需求加
以分類並層級化，由下而
上分別是生理、安全、愛
與歸屬、自尊和自我實現
等五大需求，安全需求屬
匱乏性質之需求。 

 



 
 

 



貳、兒童遊樂場設置相關法令 

 
•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三、消費者保護法 
• 四、刑法 
• 五、民法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 兒童遊樂設施之主管機關： 
   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  
• 提供不安全設施設備之兒少福利機構罰則： 
   限期改善、停辦、罰鍰、廢止設立許可 
• 托育機構應為學齡年兒童辦理團體保險。 
• 居家式托育服務之管理、監督及輔導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一）立法緣起 

• 兒童遊戲設施設備安全與否，攸關
兒童的遊戲權及人身安全保障，各
政府機關及業者應善盡安全管理之
責任。為維護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
設施安全，防止兒童意外事件發生
，特訂定本規範。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二）衛生福利部，106.01.25，部
授家字第1050601410號函修正： 

• 取消各行業之限制，擴及公園、學
校、公立幼兒園、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文教單位、觀光遊憩及森林
遊樂區及專營性質之兒童遊戲場。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詳列兒童遊戲場中央、地方主管機
關權責。（修正規範第四、五點） 

• 新設兒童遊戲場時應提供設置位置
、範圍、遊戲設施種類及數量、設
置平面圖、使者年齡、管理人、合
格保證書及合格檢驗報告等相關資
料，陳報該管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
備查。（修正規範第七點）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明確規定兒童遊戲場管理人員每日
及每月職責。（修正規範第九點） 

• 明訂兒童遊戲場設置單位職責，以
明確規範遊戲場廠商在保固期間進
行設施檢查與專業檢驗機構檢驗工
作。（修正規範第十點） 



• （三）適用對象 

• 本規範適用於設置兒童遊戲場設施之各場所
（規範第二點）。 

• 舊法僅適用於「各行業」，故就附設兒童遊
樂設施之公立幼兒園、國小、公園及住宅大
廈等，均無法直接適用本規範。 

• 106年修正後，本規範之適用對象，已擴及
設置兒童遊戲場設施之各場所。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修正前之適用問題 

設施地點 準據法律 主管機關 法律救濟程序 

各行業附設
遊樂設施 

各行業附設兒童遊
樂設施安全管理規
範 

規範主管機關：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即：原內政
部兒童局）。 
附設兒童遊樂設施
之主管機關：各行
業主管機關。 

消費者保護法 
民法 

公園附設遊
樂設施 

公園（綠地）管理
自治條例 

內政部營建署？ 
地方政府 

國家賠償法 
民法 

校園附設遊
樂設施 
公托？ 

教育部函頒國民中
小學設備基準。 
各地方政府訂頒之
「校園遊樂設施安
全管理規範」 

教育部 
國家賠償法 

民法 



• （四）附設兒童遊樂設施之定義 
 

• 修正前：本規範所稱附設兒童遊樂設施，係
指室內外、非機械式及非營利性之兒童遊樂
設施。（修正前規範第三點） 

• 現行法：本規範所稱兒童遊戲場設施，指無
動力固定於兒童遊戲場，供二歲至十二歲兒
童使用之非機械式之兒童遊戲設施。（規範
第二點第二項）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五）主管機關與權責劃分 

• 現行法：規範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
部，主管規範之研修事宜；另依兒童
遊戲場所在場域，分別依其類別而明
定兒童遊戲場之主管機關；詳列兒童
遊戲場中央、地方主管機關權責。 

   （規範第三、四、五點）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規範之適用對象 

主要之主管機關類別一覽表（現行規範第 4 點） 

營建主管機關 公寓大廈、公園及廣場等？ 

教育主管機關 公、私立幼兒園、圖書館及動物園等 

文化主管機關 文化類博物館、展覽館、文化及藝術中心等 

體育主管機關 體育場館 

民政主管機關 宗教組織及廟宇等 

經濟主管機關 百貨公司及大賣場等 

衛生主管機關 餐飲業及醫療院所等 

社政主管機關 社福機構 



• （六）報備手續，表件如下： 

• 兒童遊戲場基本資料（包含設置位置、範
圍、遊戲設施種類及數量、設置平面圖、
使用者年齡、管理人等資料）； 

• 廠商出具之試驗報告與合格保證書； 
• 投保含附設兒童遊樂設施之公共意外責任
險證明文件；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表。 
• 具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 

• 本規範修正前已設置之兒童遊戲場設施，
應於三年內檢具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至
第五款表件向該管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完
成備查手續。（規範第七點）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七）兒童遊樂設施之規格標準 
 

• 修正前：應符合國家標準CNS12642、
12643。 

• 現行法：應符合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或國
際標準、法規或其他國家之標準。 

   （規範第六點）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CNS12642 
• 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 
• Playground equipment for public use 

 
• CNS15912 
• 遊戲場用攀爬網及安全網/格網之設計、製
造、安裝及測試 

• Design, manufacture, installation and testing of climbing 
nets and netting/mesh used in amusement rides, devices, 
play areas and attractions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CNS15913 
• 軟質封閉式遊戲設備 
• Soft contained play equipment 

 
 

• 參考網址： 
• https://www.cnsonline.com.tw/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八）管理人員之設置 

• 兒童遊戲場，應置管理人員。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教育訓練課
程，提升安全知能。 

• 接受管理人員講習或訓練。 

• （規範第八點）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八）管理人員之權責 

• 應於開放使用期間，每日進行遊戲場及設
施目測檢查工作，發現顯有不安全情事，
應立即進行維修保養工作。 

• 應每月定期依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表進
行遊戲場及設施檢查工作，並填表存放管
理單位，其保存期限為五年。 

• （規範第九點）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遊戲場之檢核 

基礎  經常 定期 

頻率 每日：一般性檢查 每月：徹底檢查 

內容 
遊戲設施、舖面地坪、標示、安全緩衝、
周遭環境 



管理人工作內涵 1 

1.隨時掌握目前最新的法令政策 
2.確定目標 
  (1)使用對象:不同年齡兒童，對遊戲場的需求不同 
  (2)遊戲量:依遊戲量多寡規劃不同大小的遊戲場 
  (3)分齡 
  (4)舊有的遊戲設施 
3.確定預算 

 



管理人工作內涵 2 

4.發展遊戲場計劃 
  (1)翻閱有關文獻 
  (2)諮詢有經驗紀錄的專家(建築、心理 、教育 、

體育、 兒童發展) 
  (3)聘請專業人士共同規劃 
5.採購遊戲設施 
6.掌握安裝 
7.相關資料建檔及保存 

 



遊戲設施資料建檔  

• 建檔資料內容 
   1.遊戲場面積及區位配置 
   2.遊戲設施種類與數量 
   3.管理維護單位 
   4.廠商出具遊戲設施之證明書、檢驗報告 
   5.遊戲設施公共意外責任險投保證明文件 
   6.安全檢查表 
   7.維修紀錄 
   8.事故傷害紀錄 



管理人工作內涵 3 

8.確保責任保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9.提供遊戲場適當的監督管理 
10.謹慎的選擇廠商、工作者和諮詢者，要求證明 
      書，並檢查這些證明書 
11.確保專業的協助 
12.定期訓練所有人員有關遊戲場安全的知識 



• （九）設置單位職責（規範第十點） 

• 遊戲場廠商在保固期間進行遊戲場設
施檢查工作，並製作檢查報告存放管
理單位，至少保存五年。 

• 每三年委託專業檢驗機構進行遊戲場
設施檢驗工作，並製作檢查報告存放
管理單位，至少保存五年。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九）設置單位職責（規範第十點） 
 

• 投保附設兒童遊戲場之公共意外責任
險；保險期間屆滿時，應予續保，並
報送主管機關。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十）事故傷害防制及處遇規定 
 

• 設置告示牌標示緊急聯絡機制。 
• 備置急救用品。 
• 實施事故傷害防制教育及相關訓練，增進
員工安全急救技能。 

   （規範第十一點）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事故傷害 
處理流程 



事故傷害 
處理記錄 



• （十一）安全稽查 

• 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應每年自行或依法
委託專業檢查機構，依兒童遊戲設施稽查
檢核表（附件二），進行安全稽查業務，
必要時得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消費者
保護官實施聯合稽查。 

   （規範第十二及十三點）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 （十二）違規處置 

• 一般違規：列管追蹤、輔導限期改善、依
法處理。 

• 兒童遊戲場設施發生危害兒童安全之情事，
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機關妥處。 

• 重大違規：若為企業經營者，依消費者保
護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予以「公告」。 

   （規範第十三、十四點）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三、消費者保護法 

 企業經營者之法律責任 
•製造者、經銷者、輸入者 

 



三、消費者保護法 

 
 企業經營者之法律責任 
•回收商品或停止服務 

  
 消費資訊之規範： 
•廣告之意義、廣告真實義務、 

•標示說明義務、出具保證書，包裝 

 



標示 

1 目的 
●辨識 

●說明及提醒 

2 位置 
應設置在遊戲場主要的出入口、明顯的位置，
且不影響遊戲動線，以利家長和老師在遊戲前
進行解說 

3 內容 
地區特徵、成人與兒童交互作用的建議、適合
的年齡層或提供的發展技巧、困難度，且字型
大小、符號、顏色要清楚 



三、消費者保護法 

 
 行政監督： 
• 消費者保護之行政體系 
• 各行政機關之職責 
  
 消費爭議之處理： 
•申訴、調解、消費訴訟 

 

   



三、消費者保護法 
 

 罰則 
 
•行政罰 
  罰鍰、停（歇）業處分、強制執行 
 

•從重處罰及刑事責任 
  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涉及刑事責任者，並應即移送偵辦  

    



四、刑法 
 

• 普通傷害罪（第二七七條） 

• 重傷罪（第二七八條） 

• 過失傷害罪（第二八四條） 
 

•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
罰金。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
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
元以下罰金（刑法二七六、二八四）。 



四、刑法 
 

• 重傷之定義（第十條） 
 

• 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毀敗或嚴重減損視能、
聽能、語能、味能或嗅能、一肢以上之機能、生
殖之機能，及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
難治之傷害。 
 

• 告訴乃論（第二八七條） 

• 告訴期間及撤回告訴：6個月。 
    （刑事訴訟法第二三七、二三八條） 



五、民法 

 侵權行為責任 
 

• 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
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
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 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三：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
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
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
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
或活動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
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五、民法 

賠償責任之範圍（一） 
 

 侵害生命權 
 

• 醫療費用（第一九二條） 

• 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第一九二條） 

• 殯葬費（第一九二條） 

• 慰撫金（第一九四條） 



五、民法 

賠償責任之範圍（二） 
 

 侵害健康權 
 

• 醫療費用（第一九三條） 

• 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第一九三條） 

• 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第一九三條） 

• 慰撫金（第一九五條） 



參、實務討論與交流 

•相關網路資源 

•案例討論與分享 

•判決解讀 

•交流時間 



網路資源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 

 

http://law.moj.gov.tw/


網路資源 
•衛生福利法規檢索系統： 

•http://mohwlaw.mohw.gov.tw/ 

 

http://mohwlaw.mohw.gov.tw/


網路資源 
•裁判書查詢：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http://jirs.judicial.gov.tw/FJUD/


網路資源 
•裁判書查詢： 

•https://lawsnote.com/ 

 

https://lawsnote.com/


案例討論 

•案例事實： 

 

•甲至Ａ速食業者消費，因地板濕滑
不慎自一樓跌至地下室。 

 

•幼兒丙與父母至啤酒屋，遊玩時遭溜
滑梯扣環夾斷中指。 



案例討論 

 
•可能需面臨賠償責任之人： 

 

•業者：速食業業主、啤酒屋經營者。 

•管理人員：服務員、工讀生。 



案例討論 

 
•準據法律關係及具體之義務內容： 

 

•業者（即提供服務之人）：消費者保
護法之無過失責任。 

•管理人員：民法之（推定）過失責任。 



案例討論 

•因應之道： 

 

•業者：善盡注意義務可減輕責任，甚
至博取法官有利之心證；意外責任險。 

 

•管理人員：善盡注意義務可免除責任。 



判決解讀 

•判決字號 

•判決主文 

•原告主張（請求事實、訴之聲明） 

•被告答辯（答辯事實、答辯聲明） 

•案件爭點 

•判決理由（得心證之理由） 

•判決結論（呼應判決主文） 



實例研析（一）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101年度訴字第352號 

•原告主張： 

•原告為被告「小一課後安親班」學員，於民國99年1 月27日下
午3 時50分許，在園內與其他學生玩盪鞦韆及溜滑梯等具危險
性遊戲，因被告園內遊戲區安全防護設備不足，老師亦疏於現
場看顧，致原告於遊戲時不慎跌落，因而受有左股骨幹骨折等
傷害，今原告已支出醫療費用新台幣（下同）43,989元，另原
告前後住院10天，均需由看護照顧，共計支出看護費2 萬元，
而原告出院後，因乘坐輪椅行動不便需家人照顧起居約30日，
雖無現實看護費之支付，亦受有6萬元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
且原告因本件身心實受有極大痛苦，自得向被告請求精神慰撫
金40萬元，原告為此爰依民法之規定，聲明求為判令：被告應
給付原告523,989 元及自本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實例研析（一） 
•法官認定： 

•本件事故發生於99年1 月27日，被告園內遊戲區甫於98年3 月
25日經高雄市政府之公共安全檢查結果為合格等情，有高雄市
政府101 年4 月30日高市府教幼字第0000000000 0號函暨所附
全國幼教資訊網登錄之檢查紀錄在卷足參（見本院卷(一)第154
頁至第164 頁）；園內遊戲區嗣後又於100 年3 月13日經財團
法人台灣玩具暨兒童用品研發中心做安全檢查評估，認其設計
結構均符合安全標準，少部分瑕疵例如室外遊樂設施之地板鋪
設不佳（本件為室內設施）及些許破損、斷裂、搖動、尖點銳
邊等則與本件事故之發生無關聯等情，亦有上開研發中心之兒
童遊戲場安全檢查評估報告影本在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69
頁至第172-1 頁）。是被告園內遊戲區大致符合安全規範，即
便有些微瑕疵，亦與本件事故之發生無因果關係，堪以認定。 
 



實例研析（一） 
•證人證稱： 

•我們有跟小朋友說遊戲區是給幼稚園的小朋友玩的，幼稚園以
上的小朋友必須進到教室裡面看書，當天遊戲區有很多幼稚園
以上的小朋友在玩，我已經出去叫過兩、三次，但還是有人在
該處玩等語（見本院卷(二)第9 頁至第10頁），核與證人即當
日當班之美語老師甲○○結證稱：我們有規定小朋友下課後須
到多功能教室裡等家長接送，園內遊戲區平時除非有家長或老
師陪同，否則小朋友不可能在該處遊戲，且當時有先制止過原
告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3頁至第14頁）等語堪稱一致，應認
本件事故發生當時，依被告園內規定，原告係不得在遊戲區內
遊玩乙節，應可認定。 
 



實例研析（一） 
•最終判決： 

•本院審酌被告對於原告之照護雖有不週，對於本件事故之發生
具有過失；而原告於事故發生時年滿7 歲，依其年齡已可瞭解
使用系爭設施之方法、及不依正常方法使用之危險性，卻仍採
取危險之動作遊戲；且於遊戲期間，老師已經出面制止多次，
猶不聽勸說離開遊戲區；及參其雖具識別能力，惟因自制力有
限，處處仍需要被告學校師長的照顧與輔導等情。基此，應認
兩造之過失責任，以被告為70％、原告為30％，較為合理。並
依上開過失相抵規定，減輕被告賠償金額30％。綜上所述，原
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70,792 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1 年2 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 ％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所為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實例研析（二）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2年度國字第11號判決 

 

案例事實（原告主張）： 

 

原告丙就讀被告桃園縣龍潭鄉武漢國民小學，其於101年9 月21日
在被告操場玩攀爬繩遊樂設施，該遊樂設施之使用方式係拉住繩子
踩在繩結上前後擺盪，由於攀繩高度約有一樓半高，同校五年級張
姓學姐在後方推原告丙將繩子越盪越高，巨大力量，讓原告丙手部
無力抓不住繩子飛出去重摔在地上無法起身，經送往林口長庚紀念
醫院救治，認定原告丙受有「右側股骨頸骨折」之傷害。聲明：被
告應給付原告丙3,950,100 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實例研析（二） 
法官認定（一）： 

 

按月實施自我檢核，堪認確有按月管理維護系爭遊樂設施之設置上
安全性，無可歸責。 

 

原告另又以被告未於系爭遊樂設施設置足夠之安全防護設備為由，
認被告之設置未達安全通常狀態，惟被告已於系爭遊樂設施之下方
設置安全墊，此有系爭遊樂設施全景照片二紙在卷可稽。且被告確
有按月實施自我檢核，亦有100 年8 月至101 年9 月之被告場地器
材安全檢查表在卷可佐，堪認被告確有按月管理維護系爭遊樂設施
之設置上安全性。是原告以被告未設置足夠之安全防護設備為由，
而認被告之設置有所缺失，同難採信。 



實例研析（二） 
法官認定（二） 

 

使用者違反使用說明，應自負責任。 

 

依系爭遊樂設施之「遊戲器材安全使用說明」所載：「…★禁止危
險動作，傷害他人。★他人使用中禁止拉扯。★非上學期間，務必
有家人陪同使用。…」等字樣，而原告丙○○使用系爭遊樂設施之
時，係由另名張姓女童將兩條繩索綁在一起並由其在坐於兩繩打結
處之原告丙○○後方推，致攀爬繩大幅度前後擺盪，已違反系爭遊
樂設施之使用方法，當有增加設施危險之虞，最後肇至事端，縱原
告確係使用系爭遊樂設施受傷，然此並非該設施之設置或保管有欠
缺，系爭遊戲設施之設置、保管與損害之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 



實例研析（二） 
最終判決： 

 

被告就公有公共設施即系爭遊樂設施之設置，並無管理欠缺之情事；
且原告丙受傷係因個人及第三人張姓學童之違規使用行為所致，依
客觀之觀察，如正常使用該公有公共設施，必不生該等損害或通常
亦不生該等損害，是原告丙之受傷與系爭遊樂設施之正常使用無相
當因果關係存在。從而，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3 條第1 項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原告丙、乙、甲各3,950,100 元、50萬元、50萬元，及
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依附，應併予駁回。 

 

 
 



結 語 

 
法律作為最後的手段 
事先預防意外之發生 
更勝於事後之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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